广东梅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工程施工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技术服务零星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东梅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工程施工期应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和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经专家评审后在当地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执行。
二、项目技术要求：
1、 乙方需要对现场条件熟悉、编制报告前进行详细勘踏，熟悉现场环境状况及环境敏感点；
2、 组织足够的人力、物力，做好相关工作；
3、 [bookmark: _GoBack]编制应急预案、实施审核、组织专家评审、完善应急预备并向当地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三、项目进度或工期要求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向当地政府备案成功为止。
四、成果交付要求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应急预案备案表等。
